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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背景和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消费

者的饮食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减重目标，而是转向追求高能量状态——即精

力充沛、情绪稳定的综合健康需求。在此背景下，便捷、营养、安全的预包装冷

藏营养膳食（如即食简食产品“能量碗”等）逐渐成为餐饮消费的新增长点，并

逐步发展为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政策层面，国家对国民营养健康事业的重视力度持续加码，相关顶层设计

不断完善、落地细则持续迭代。自 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印发

实施以来，国家聚焦三减三健、合理膳食、体重管理等核心民生健康目标，陆续

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持续推进国民健康饮食体系建设。2025 年，农业农

村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

—2030 年）》，明确部署四大核心任务，即加快营养型食物研发与深加工、推

动农产品营养化高值化升级、引导餐饮门店向营养健康化转型、筑牢食品安全全

链条监管体系，全方位夯实食物营养发展根基。同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发布《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25）和《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28050-2025）等共计 5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预包

装食品的营养标签标示要求，补齐行业标准化短板，为营养膳食类产品合规化、

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制度体系。与此同时，《反食品浪费法》的全面落地实

施，叠加国家对预制菜、方便食品赛道的常态化、规范化监管要求，倒逼冷藏膳

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推动产品向营养升级、安全提质、绿色可持续的方向高质

量发展。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

消费升级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提升冷链全程监控能力，这也

为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技术保障。

从市场趋势与消费需求维度来看，伴随国内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大众生活

节奏持续加快，便捷化、健康化、营养均衡化的食品，已然成为消费者饮食消费

的主流选择。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人群轻食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超九成



2

消费者养成常态化轻食消费习惯，调查人群中 94.9%的人每周至少消费一次轻食，

55.7%的人每周消费 2至 4次，消费主力集中于企业在职职员与学生群体。艾媒

咨询相关调研数据进一步佐证市场消费热度，2023 年中国消费者中 75.8%的人每

周至少食用一次轻食，其中 39.5%每周食用 2 至 4 次，31.9%每周食用 1 次。从

消费偏好来看，粗粮杂粮饭、杂粮面等契合科学营养膳食理念的产品，市场偏好

占比达 46.3%。市场消费态势持续升级，行业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美团外卖于 2019

年发布的《轻食消费大数据报告》预测，五年内轻食将逐步占餐饮业总收入的

10%左右。截至 2025 年，国内轻食市场增速大幅攀升，消费者饮食行为实现迭代

升级，轻食从小众的阶段性代餐，转变为大众日常正餐的重要选择。反观传统方

便食品，以方便面、自热米饭、速冻水饺为代表的品类普遍存在高碳水、高脂肪、

高钠的特性，已无法适配当下消费者对精细化、功能型营养膳食的核心需求。尤

其健身塑形人群、减重人群、上班族及学生等核心消费群体，对高蛋白、高膳食

纤维、低脂、低钠、含维生素补充等特质的功能型膳食产品需求愈发旺盛。在此

市面背景下，一鸣食品等行业龙头以谷物、豆类、畜禽肉、蛋类、乳制品、果蔬

等多样食材组合而成的冷藏膳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占据市场一席之地。冷链

物流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和终端冷藏销售柜的广泛普及，也为该类产品的品质保

障和渠道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市场上不同企

业的产品在营养声称的合规性、指标限值的科学性、冷链管理的一致性、标签标

识的规范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部分企业存在虚假宣传、夸大产品营养

功效等乱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降低大众消费信任度，也扰乱了行业市场

秩序，严重制约营养冷藏膳食赛道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从标准建设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的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地方层面，上海、广东等地区先行先试，陆续发布《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DB31/2025-2021）等地方性规范文件，为区域

内冷藏膳食产业合规化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尚未形成全国通用、统一统筹的

标准体系，无法适配全国新型营养冷藏膳食产业的规范化发展需求。现有通用标

准亦难以精准适配这类兼具便捷性、营养均衡性、低温冷藏特性的新型功能食品。

现有标准中，GB 192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适用于冷冻

产品（≤-18℃），与冷藏产品（0℃～10℃）在微生物风险控制和保质期设定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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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上有本质区别；QB/T 8120《冷藏调制食品》虽覆盖部分冷藏调制产品，也对

蛋白质和脂肪做出指标规定，但未对膳食纤维、维生素、钠等营养成分的功能分

类设置具体量化指标，无法有效规范以营养功能为特性的产品。因此，市场上大

量以“高蛋白”“高纤维”“低脂”“低钠”等为卖点的冷藏能量碗产品，其实

际营养成分是否达到声称标准、冷链温度是否全程可控、保质期设定是否有科学

依据等问题，均缺乏统一的评判依据。这一现状与《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25—2030 年）》中提出的强化消费端健康引领、推广健康膳食模式、深入

推进“三减”专项行动等核心政策导向不相匹配，不利于国民营养健康产业的规

范化提质升级。基于行业标准空白与产业规范化发展需求，一鸣食品作为国内冷

藏膳食领域的先行企业，在产品研发、质量管控、全程冷链运维、市场合规运营

等方面沉淀了丰富的实战经验，牵头制定相关团体标准。本次标准制定旨在填补

标准空白，规范产品分类与营养声称，保障冷藏全链条食品安全，引导产业向标

准化、高质量方向发展，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清晰、可信的产品选择依据，也为未

来更高层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修订提供基础支撑。

综上，制定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团体标准，明确产品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

（特别是营养指标）、微生物限量及全过程管控要求，是贯彻落实大食物观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 年）》

在食品产业落地实施的重要抓手。该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企业生产、引导行业自

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主要工作进程

根据国标委、民政部《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并牵头组织

制定《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团体标准。

1、针对目前市场缺乏这一类统一、全面的标准，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26 年 4 月向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递交《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团体标准

立项申请，明确了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由相关科研机构、高校、协会、

生产企业共同组成前期标准起草工作组。

2、2026 年 5 月，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正式受理了团体标准项目制定申请。

经 5月 18 日在杭州组织专家召开立项论证通过后正式立项（浙食协〔2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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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准名称确定为《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计划号 T/ZJFIA-LX2026001，

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告。

3、2026 年 5 月底，组织餐饮食品企业、行业专家开展《预包装冷藏营养膳

食》团体标准调研，针对前期形成的标准草案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4、2026 年 6 月 2 日至 7月 1日，公开征求意见 30 日。……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本标准以《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DB31/ 2025-2021）为基

础，并遵循相关法律法律、法规及其他标准，没有冲突之处。

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指南）制定情况梳理如下（表 1）：

表 1 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指南）制定情况梳理

标准名称 国家/地区 内容

QB/T 8120 《冷藏调制食品》 中国

规定了冷藏调制食品的原配料要求、技术要求、安全性指标、加工操

作规范，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和销售的内容，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产品分类。

DB31/2025 《预包装冷藏膳食》 中国上海 规定了标准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标签相关内容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中国
根据营养科学原则和人体营养需要，结合当地食物生产供应情况及人

群生活实践，提出的食物选择和身体活动的指导意见。

DBS44/ 007《预包装冷藏、冷冻

膳食》
中国广东

规定了标准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以及标签、包装、

运输、贮存、销售和保质期的相关要求。

T/CGCC 33.1《预包装冷藏膳食

第 1部分：不含生鲜类》
中国

规定了预包装冷藏膳食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检

验方法、检测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等要求。

T/CGCC 33.2《预包装冷藏膳食

第 2部分：含生鲜类》
中国

规定了生鲜预包装冷藏膳食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等要求。

T/XMSSAL 0054《供厦食品 预

包装冷藏膳食》
中国厦门

规定了供厦食品 预包装冷藏膳食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生产加工过程、标签、包装和保质期。

CAC/GL 88《延长保质期冷藏包

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

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

针对保质期超过 5天、依赖冷链的低酸性即食食品（如冷藏餐食、沙

拉、三明治），提供了从配方设计、热加工、包装到冷链维护的全过

程 HACCP应用框架。

BSA 医疗保健指南 英国

特定高危场景的细化规范。针对医院等易感人群环境，将冷藏即食食

品（如三明治）的保质期严格限定为最长 2天，并对原料选择和温度

标签有特殊要求。

FDA 指南

《即食食品：致孕消费者的食品

安全》

美国
聚焦单增李斯特菌风险。强调冷藏即食食品是高风险类别，提供具体

的储存温度（≤4°C）、清洁操作和食用建议

（四）主要指标设定说明（与国标或其他标准的比较、检验检测结果等）

1、感官要求：参考即食食品通用感官要求，结合产品实际，设定形态、色

泽、滋味气味、杂质 4项指标，检验方法采用行业通用感官评价方法，与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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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致，保障产品感官品质符合消费者预期。

2、微生物限量：本标准微生物指标参考 GB 29921、GB 4789 等系列标准，

结合产品即食属性、冷藏贮存特性、企业实测数据制定，具体对比如下：

项目 本标准限量 GB 29921要求 设定说明

菌落总数 n=5,c=0,m=10⁵ CFU/g 无统一产品限量

参考即食冷藏食品行业数据，排除未

熟制发酵/鲜果蔬产品，设定合理限

值，管控产品卫生水平

大肠埃希氏菌 n=5,c=0,m=20 CFU/g 无统一产品限量
作为粪便污染指示菌，严格限值保障

产品卫生

沙门氏菌 0/25g 即食食品不得检出 与国标强制要求一致，保障食品安全

金黄色葡萄球菌
n=5,c=1,m=10²,M=10³

CFU/g

即食食品

n=5,c=1,m=10²,M=10³ CFU/g

与国标要求一致，符合即食食品管控

要求

蜡样芽孢杆菌
n=5,c=1,m=10³,M=10⁴

CFU/g

即食食品

n=5,c=1,m=10³,M=10⁴ CFU/g
与国标一致，管控谷物类原料风险

单增李斯特菌 0/25g 即食食品不得检出
与国标强制要求一致，防控冷藏即食

食品高风险致病菌

副溶血性弧菌
n=5,c=1,m=10²,M=10³

MPN/g
即食水产制品对应限值 与国标一致，管控水产原料风险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0/25g 即食食品不得检出
与国标一致，针对含牛肉 / 即食肉 /

鲜蔬果产品，防控致病菌风险

根据相应的产品检测数据，均符合本标准指标要求，验证了指标的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

3、理化指标：本标准针对产品“营养膳食”属性，创新性设置分类理化指

标，同时保留通用安全指标；

（1）分类营养指标：结合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的产品定位与市场核心需求，

围绕营养均衡、功能细分的发展方向，将产品科学划分为五大功能类别，分别为

补充蛋白质类、补充膳食纤维类、补充维生素类、减少脂肪类、减少钠类。同时

针对每一类产品，设置“含/富含”“低”等梯度化营养等级，精准匹配普通日

常膳食、体重管理、运动健身、养生调理等不同消费人群的差异化营养需求，实

现产品功能的精细化、标准化界定。各项营养技术指标，严格以 GB 2805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为核心依据，兼顾现行食品安全通

用标准，并结合企业长期产品检测积累的实测数据综合划定，兼具合规性、科学

性与落地性，能够有效引导行业产品规范化、营养化升级。在蛋白质补充维度，

依据 GB 28050 标准要求，蛋白质“含”量声称需满足产品每 100g 蛋白质 NRV%

≥10%（蛋白质≥6.0g/100g），或每 420kJ 蛋白质 NRV%≥5%；“富含”声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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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每 100g 产品营养素参考值(NRV%)≥20%（固体）（即满足≥12g/100g)或每

420kJ 的产品营养素参考值(NRV%)≥10%。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主要面向午餐、

简餐场景，补充蛋白质类产品以豆类、谷物、蛋类、禽肉等为主要原料，其中 6

g/100g 的基础指标可满足普通消费者日常蛋白质补充需求，12 g/100g 的高指标

则精准适配运动人群、健身塑形人群等高蛋白摄入需求场景，适配不同人群的膳

食摄入标准。在膳食纤维补充维度，参照 GB 28050 相关规定，固体食品“含”

膳食纤维的含量声称阈值为≥3 g/100g，“富含”阈值为≥6 g/100g。此类产品

主要添加燕麦、青稞、魔芋、新鲜蔬菜等天然高膳食纤维原料，指标设定既严格

贴合国家营养标签规范，充分凸显产品膳食纤维补充的核心功能，同时兼顾食材

加工特性与终端产品口感，具备良好的工艺可行性与市场适配性。在维生素补充

维度，现阶段暂未固化具体数值指标，建议严格沿用 GB 28050 的相关声称规则

设定分级标准，建议依据 GB 28050 中“含有”和“富含”声称条件进行设定：

含有维生素要求需满足每 100g 产品营养素参考值（NRV）≥15%，富含维生素要

求需满足每 100g 产品营养素参考值（NRV）≥30%。鉴于果蔬类天然原料的维生

素含量受品种、季节、产地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为保障产品营养指标稳定、功

能声称合规，标准允许通过合规营养强化剂补足维生素含量，同时要求产品标签

清晰标注营养强化相关信息，确保产品合规透明、有据可依。在脂肪管控维度，

依据 GB 28050 标准，“低脂肪”声称要求为≤3 g/100g（固体），“低饱和脂

肪”声称要求为≤1.5 g/100g。减少脂肪类产品主要面向体重管控、轻食养生核

心消费群体，通过选用低脂原辅材料、无油烤制、轻加工等工艺实现低脂特性，

同时限定饱和脂肪酸限量指标，可有效规避部分企业以高饱和脂肪替代总脂肪的

违规乱象，杜绝虚假低脂宣传，贴合健康膳食的核心发展导向。在减钠控盐维度，

按照 GB 28050 规范，固体食品“低钠”声称阈值为≤120 mg/100g（折合食盐含

量≤0.3 g/100g）。目前市售即食餐品普遍钠含量偏高，本标准明确低钠产品指

标，能够有效引导行业低盐配方升级，契合国家减盐专项行动政策要求，助力消

费者养成低盐健康的饮食习惯。

（2）通用安全指标：酸价≤5mg KOH/g（以脂肪计）、过氧化值≤0.25g/100g

（以脂肪计），参考 GB 2716《植物油卫生标准》，仅适用于含坚果/动物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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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油脂调制的产品，管控油脂氧化风险；油酸（C18:1)含量满足 55.0%-83.0%，

参考 GB/T 23347《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

（3）污染物限量中， 砷、铅、汞、镉应符合 GB 2762 的限量指标（以主要

配伍原料作为判定依据）。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等相关指标要求，引用 GB 2761、

GB 2760、GB 14881 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与国标完全一致。

4、其他指标

净含量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 70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检验方法引用 JJF1070，与现行法规一致；生产加工过程引用

GB14881，符合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要求。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第一、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参考 DB31/2025《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

食》、DBS44/ 007《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等相关标准指

南。第二、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指标确定的首要原则。

第三、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是突出体现文本的引导下，文本内容与相关规范和法

规有效衔接。文案内容和指标遵循“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科学性”原则，

立足实际情况，坚持适用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引导行业产品向营养化、健康化升

级，推动产品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说明

1、标准名称

本标准名称结合产品核心属性、加工贮存特点及行业通用共识综合确定，精

准覆盖产品品类特征与核心价值，定义科学严谨、贴合产业发展实际。从产品属

性来看，产品在出厂前已完成包装、封口，并标注营养标签、食用方法、保质期

等信息，属于预包装食品范畴。名称中加入“预包装”一词，可有效区分堂食能

量碗、现配外卖餐等现制现售餐饮产品，同时可直接适配引用 GB 7718《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通用国标体系，为产品标签规范化、市场

统一监管提供清晰依据。名称中“冷藏”界定产品核心贮存条件为 0℃-10℃，区

别于常温、冷冻类普通即食食品。该温度带既能保障产品安全，又能较好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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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营养品质和口感，符合当前即食冷链食品的产业发展方向；“营养膳食”

是本次标准制定的核心创新点与价值亮点，针对性补齐行业标准短板。目前市面

多数预包装冷藏产品仅聚焦便捷食用属性，缺乏对营养配比、功能指标的规范化

约束，行业产品同质化、营养不均衡问题突出。基于此，本标准创新性纳入“营

养”核心定位，以科学膳食均衡为基础，聚焦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强化、减脂、

减钠、维生素补充五大功能细分方向，精准覆盖上班族、学生、减重及健身人群

等具有差异化营养需求的消费群体，引导行业研发生产适配现代人群健康作息、

适配高活力生活状态的功能型、均衡型健康餐食产品。同时“膳食”二字明确了

产品作为正餐的核心定位，如“能量碗”等典型产品形态，强调其区别于休闲零

食和单一品类食品的完整餐食属性。综合产品包装属性、贮藏条件、营养功能与

场景定位，最终确定本团体标准名称为《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

2、适用范围

本标准参照 DB31/2025《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等相关标准，

规定了术语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要求、检验规则、标签、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要求，并明确适用范围为预包装冷藏营养膳

食产品。

3、术语和定义

参考 DB 31/2025《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T/CGCC 33.1《预

包装冷藏膳食 第 1部分：不含生鲜类》、T/CGCC 33.2《预包装冷藏膳食 第 2

部分：含生鲜类》对于“预包装冷藏膳食”的定义，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中“建议平均每天摄入 12种以上食物”的原则，

本标准明确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是以谷物、豆类、薯类、畜禽肉、蛋类、乳及乳

制品、水产品、果蔬、食用菌等 12种及以上食材为原料（可配以馅料），并配

以调味料等辅料，经调制加工，熟制或不熟制，在 0℃～10℃条件下贮存、运输

和销售，食用前无需加热或简单加热即可食用的能补充蛋白质（或膳食纤维或维

生素）或减少脂肪（或钠）摄入的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其中考虑到部分产品采

用馅料包裹形式（如馅料丰富的饭团、卷饼等）或馅料掺杂混合，明确馅料计入

食材种类，但不强制要求独立计数。“熟制或不熟制”：部分产品为全熟即食，

部分产品为半熟（如加热后食用），统一纳入标准范围，避免因工艺差异导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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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适用性问题。“冷藏条件 0℃~10℃”的设定参照 QB/T 8120《冷藏调制食品》

中冷藏温度范围（0℃～10℃），便于终端冷藏柜的通用管理，同时明确区分于

常温食品和冷冻食品。“食用前无需加热或简单加热”是体现产品便利性，适用

范围包括即食型（如冷食沙拉碗）和需微波、隔水加热型（如谷物蛋白碗）。

4、技术要求

本标准从原料要求、感官要求、微生物限量、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真菌

毒素限量、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以及净含量、生产加工过程要求等几个方面，

对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提出相应要求。

（1）原料要求

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2）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形态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形态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中，于自然光线下采用

目测的方法观察其色泽、组织形态和杂质，闻其气味，

再按包装上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用温开水漱口，品

尝和嗅闻，检查其滋味和气味

色泽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无食物腐败变质后引 起的馊味、

酸、臭及哈喇味等异味

杂质
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可见的异物

和杂质

（3）微生物限量要求

微生物限量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本标准微生物指标的设定以安全性优先

为原则，参考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及 QB/T

8120《冷藏调制食品》等相关标准，结合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的产品特性（含多

种配料、0℃～10℃冷链条件）而制定。菌落总数指标设定为 n=5、c=0、m=10⁵

CFU/g，但考虑到部分产品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此类产品中

天然存在大量乳酸菌或果蔬表面微生物，无法满足该限值，因此对上述两类产品

予以豁免，仅要求致病菌指标合格。大肠埃希氏菌作为粪便污染指示菌，设定为

n=5、c=0、m=20 CFU/g，参考 GB 29921中对即食果蔬及肉制品的要求，可有效

控制加工卫生水平。沙门氏菌为强制性零容忍致病菌，要求 n=5、c=0、m=0/25g，

适用于所有产品。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三级采样方案（n=5、c=1、m=10² CFU/g、

M=10³ CFU/g），与 GB 29921中即食乳制品及肉制品要求一致，允许一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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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容忍区间但不允许超过M值。蜡样芽孢杆菌仅适用于加入大米及其制品制

成的产品，设定为 n=5、c=1、m=10³ CFU/g、M=10⁴ CFU/g，主要针对米制品

中该菌易繁殖的特点，参考了相关地方标准中对即食米制品的限值。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仅适用于产品中含有肉制品或含乳类制品，要求 n=5、c=0、m=0/25g，

因为该菌能在冷藏条件下缓慢生长，对高危人群危害较大，需从严控制。副溶血

性弧菌仅适用于加入水产品制品制成的产品，设定为 n=5、c=1、m=10² MPN/g、

M=10³ MPN/g，采用MPN单位，参考 GB 29921中对即食水产品的要求。致泻

大肠埃希氏菌仅适用于含牛肉制品、即食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和即食鲜切蔬果

配料的产品，要求 n=5、c=0、m=0/25g，主要针对上述高风险配料可能携带的致

病性大肠埃希氏菌进行零容忍控制。所有检验方法均引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确保检测结果的权威性和可比性。若产品同时含有多种易感配料（如同时含肉制

品和水产品），需同时满足对应的致病菌指标。总体而言，本标准在 GB 29921

基础上增设了菌落总数及蜡样芽孢杆菌指标，并对特殊配料设置合理豁免条款，

兼顾了食品安全性与实际工艺可行性。

表 2 微生物指标

（4）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与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3的规定。本标准理化指标的设定围绕五大营

养功能类别（补充蛋白质类、补充膳食纤维类、补充维生素类、减少脂肪类、减

少钠类）分别规定核心营养成分的限量或含量要求，同时针对产品中可能含有的

油脂类配料设置了酸价、过氧化值和油酸等安全性及真实性指标。各指标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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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 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各类营养

声称的要求，并结合企业实际产品数据及工艺可行性综合确定。补充蛋白质类产

品分为“含蛋白质系列”和“富含蛋白质系列”，“含”蛋白质声称需满足产品

每 100g蛋白质 NRV%≥10%（即满足≥6.0g/100g)或每 420kJ 蛋白质 NRV%≥

5%；“富含”声称需满足每 100g 蛋白质 NRV%≥20%（即满足≥12.0g/100g)

或每 420kJ 蛋白质 NRV%≥10%。以上限值均严格对标 GB 28050国家标准，

指标设置合规统一、层级清晰。其中，补充蛋白质类产品的两级限值，完全对应

国标中“含蛋白质”与“富含蛋白质”的官方声称规范。补充膳食纤维类产品同

样划分为“含膳食纤维系列”与“富含膳食纤维系列”，分别设定≥3g/100g、

≥6g/100g的限量要求，精准匹配国标对应的营养声称标准。补充维生素类产品

分为“含维生素系列”与“富含维生素系列”，重点针对维生素 A、维生素 C、

维生素 E等核心营养素设置分级阈值，其中基础含维生素等级要求≥15%NRV、

富含维生素等级要求≥30%NRV，严格遵循 GB 28050中维生素“含有”及“高

或富含”的分级声称规则。减少脂肪类产品明确双重管控指标，针对无橄榄油配

方产品，限定脂肪含量≤3g/100g、饱和脂肪酸含量≤1.5g/100g，两项指标分别

契合 GB 28050中“低脂肪”“低饱和脂肪”的合规声称要求，规避行业脂肪替

换乱象。减少钠类产品统一设定≤120mg/100g 的限值，符合国标针对固体食品

的“低钠”声称规范，实现全品类营养指标的标准化、合规化界定。

除上述营养成分指标外，本标准还针对产品中可能含有的油脂类配料设置了

安全性及特征指标。参考 GB 2716《植物油卫生标准》，酸价限值设定为 5 mg/g，

适用于经油脂调制或含有坚果、动物性食品的产品，考虑到能量碗中油脂含量相

对较低且为混合食品体系，该限值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可操作性。过氧化值设定为

0.25g/100g，仅适用于加入坚果类、动物性食品为原料制成或经油脂调制的产品，

该限值能够有效控制油脂氧化酸败风险，保障产品在冷藏保质期内的品质。另外，

油酸（C18:1）指标仅适用于搭配橄榄油料包的产品，设定范围为 55.0%～83.0%，

该范围直接引用 GB/T 23347《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中特级初榨橄榄油的油

酸含量要求，用于鉴别橄榄油料包的真实性和纯度。本标准各理化指标的设定既

保证了产品在营养功能上的声称合规性，又兼顾了不同配料产品的工艺可行性和

品质安全性。对于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的产品（如同时声称补充蛋白质和减少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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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时满足各自类别对应的所有理化指标。

表 3 理化指标

（5）污染物限量

本标准中污染物限量要求直接引用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的相关规定，未另行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限值，也未对 GB 2762 中

未覆盖的污染物增设新指标。具体而言，产品中砷、铅、汞、镉等污染物，均执

行 GB 2762对应食品类别的规定。由于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是以谷物、豆类、

畜禽肉、水产、果蔬等多种原料复合加工而成的膳食类食品，因 GB 2762中无“复

合即食膳食”对应分类，因此在实际执行中，按产品主导原料类别判定适用限量

要求。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曾考虑对总砷、总铅等设置统一限值，但鉴于原料来

源多样、各地背景值差异较大，且国家层面尚未明确复合视频污染物限量的统一

判定规则，为避免标准冲突、降低落地执行难度，最终决定直接引用 GB 2762，

不做额外加严或扩展。生产企业在产品设计及原料采购时，应确保所用各类原料

独立满足 GB 2762 中对应类别的限量要求，同时建议企业对成品实施逐批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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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监测，积累检测数据，为后续修订本标准、制定复合膳食产品专属污染物限量

提供技术支撑。

（6）真菌毒素限量

本标准中真菌毒素限量的设定直接引用 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真菌毒素限量》的相关规定，未另行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限值。预包装冷藏营

养膳食是以谷物、豆类、坚果等多种原料复合加工而成的产品，其中谷物及制品

（大米、玉米、小麦等）、豆类、坚果类为易带入真菌毒素的主要原料。GB 2761

针对上述各类原料分别规定了黄曲霉毒素 B₁、黄曲霉毒素M₁、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展青霉素、赭曲霉毒素 A及玉米赤霉烯酮等真菌毒素的限量。鉴于目前

GB 2761中尚无专门针对复合膳食这一产品类别的真菌毒素限量，本标准明确要

求产品整体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应按照产品中所含各原料分

别对应 GB 2761中的食品分类进行判定，即确保所用各类谷物、豆类、坚果等

原料独立满足其各自类别的真菌毒素限量要求。考虑到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如清

洗、熟制、调配）可能对部分真菌毒素起到一定的消减作用，但本标准以原料源

头管控为核心，不将加工消减作为合规依据，生产企业应严格开展供应商筛选管

控，针对玉米、花生、大米等易受真菌毒素污染的原料，建立常态化检测或索证

索票核查制度。对于使用多种原料的复合产品，建议企业结合配方比例开展真菌

毒素加权风险评估，并按需开展成品检测，积累检测数据，为本标准后续修订完

善复合膳食产品真菌毒素限量规则提供技术依据。

（7）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本标准中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的使用直接引用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 1488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使用标准》的相关规定，未另行制定特殊名单或额外限值。GB 2760中并未设置

“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这一专属食品分类，因此在实际执行中，应按照产品中主

要原料或加工工艺对应的食品类别进行判定，或者针对所使用的每一种食品添加

剂，分别查找其在产品中各配料对应食品类别中的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对于

仅使用单一或少数几类原料的简化产品，可直接对应 GB 2760 中相应食品类别

（如谷物制品、肉制品、果蔬制品等）的规定。在营养强化剂方面，本标准允许

企业根据产品营养功能定位（如补充维生素类、补充蛋白质类等）按照 GB 1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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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营养强化，例如在补充维生素类产品中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

生素 E等。但需注意，强化种类和用量应严格符合 GB 14880中允许强化的食品

类别及使用量要求，不得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曾讨论是否

针对“冷藏营养膳食”制定专门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名单，但考虑到团体标准的适用

广泛性，最终决定直接引用 GB 2760和 GB 14880，不作额外规定。企业在配方

设计时应充分核对产品所对应的食品分类，必要时可参考类似产品在实际监管中

的分类惯例，并建议将所用添加剂及其用量在备案材料或标签中予以明示，以便

于合规性审查。

（8）净含量

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 70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

管理办法》的规定，按 JJF 1070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9）生产加工过程要求

本标准中生产加工过程的要求直接引用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规定，未另行制定针对本产品的专用卫生规范。产品生产

加工涉及原料验收、清洗切割、熟制或不熟制、冷却、包装、冷藏等多个环节，

每个环节的卫生控制均直接影响产品的安全性和保质期。GB 14881作为食品生

产的通用基础标准，对厂区环境、车间布局、设备设施、人员卫生、原料采购与

储存、生产过程控制、检验与留样、包装与物流等方面提出了全面要求，适用于

本类产品的生产管理。

5、检验规则

明确出厂检验（感官要求、净含量）、型式检验（全项目）要求，规定组批、

抽样、判定规则，其中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得复检，符合食品安全监管要求。

6、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中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规定旨在保障产品的信息透明性、

物理安全性及冷链全链条的品质稳定性。标签方面，要求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

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的规定。考虑到本标准对产品进行了

功能分类（补充蛋白质类、补充膳食纤维类、补充维生素类、减少脂肪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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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类），建议企业在标签上明示所属功能类别，便于消费者识别。包装方面，要

求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并且

在特定贮存和使用条件下不影响食品的安全和产品特性。这一规定主要引用 GB

4806系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要求，同时考虑到

冷藏营养膳食可能直接带包装微波加热的消费场景，特别强调材料在特定贮存和

使用条件下的安全性，例如耐低温不开裂、耐热不析出有害物质等。运输方面，

要求运输工具应保持干燥、清洁、平整、无异味；应防止污染，不能影响包装及

质量，运输时要防止受热、受潮。遵循食品物流的基本卫生要求。冷藏产品运输

车辆应配备制冷装置和温度记录装置，并建议配备实时监控的物流冷链监视系统，

该建议条款的提出是基于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对冷链的高度依赖性，一旦运输过

程中温度超标（如高于 10℃），即使后续复冷也无法逆转微生物增殖带来的安

全风险。贮存方面，明确冷藏产品应储存在 0℃～10℃的冷柜或冰箱内，冷藏设

施应配置温度监控装置，该温度范围与产品总定义中的冷藏条件保持一致。终端

销售要求定时记录产品贮存的环境温度，目的在于确保销售端持续维持合规的冷

藏条件，防止因冷柜故障、频繁开关门或超负荷存放导致温度波动。同时规定不

得与有毒的化学药品和有害物质一起混存，这是食品贮存的通用禁忌要求，防止

交叉污染。

7、保质期

保质期的规定围绕产品在冷藏条件下的食用安全性和品质稳定性而制定，该

类产品属于短保冷藏食品，对时间标识的精度要求高于普通常温食品。根据《国

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食品保质期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保质期

指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

全适于销售，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食品生产者可选择

以具体日期或固定时间段的形式标示保质期，保质期应与生产日期具有对应关系。

以固定时间段形式标示保质期的，可选择以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第二天为保质期

计算起点。本标准中明确产品保质期起始时间为预包装食品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

日期。其中，最终销售单元形成时刻定义为产品完成封口、贴标、外包装封装等

全部包装工序，成为可上市销售的完整产品单元的时刻，区别于原料加工或半成

品制备完成时刻。该判定规则可统一企业批次管理与保质期核算口径，有效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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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质期起算口径不一致引发的产品过期风险。企业可基于充分、可靠、科学的

食品安全验证依据，在保质期试验合格的前提下自主确定产品保质期。这一条款

给予了企业根据自身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包装材料及冷链条件自主设定保质期

的灵活性，但强调必须有科学依据支撑，通常包括加速老化试验、实时保质期测

试、破坏性试验、微生物挑战试验等，企业应保留完整的测试数据和试验报告以

备核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至应当标注到小时，并采用 24小时制标注，考虑到

冷藏营养膳食保质期较短，标注到小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精确的食用期限指引，

也有利于销售终端的货龄管理。企业生产过程中，需保证生产日期喷印时间与实

际生产时间精准一致，通过保质期试验充分验证小时级时间维度下的产品安全性，

同时保障喷码标识清晰、准确，杜绝因标识模糊、标注错误引发消费纠纷与合规

风险。

8、附录

本标准附录 A中列举了一些可使用的常见原料，便于生产企业查询使用。

三、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

四、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五、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行业标准，在行业中进行贯宣推广。预包装冷藏营养膳食属于

市场化消费产品，推荐性标准更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可引导企业自愿采用，推动

行业自律升级；标准核心安全指标已符合国标强制要求，无需额外设定强制属性；

推荐性标准更灵活，可根据行业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动态修订，适配产业快速发

展的特点。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实施后，定期组织宣贯。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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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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